
正值暑期，“精明”的商人
自然忘不了从学生身上“捞
金”。陕西省汉中市教育部门
最近就查处了一起以爱心支
教为名的骗局。一家教育咨询
企业，从大学里招募了几百名
志愿者，在汉中市西乡县的一
处村落开起了收费辅导班。

“活动组织者”算盘打得
很响：大学生有暑期实践的需
求，农村的家长担心孩子没人
管，能将两者结合并从中赚取

“差价”的话，不失为一门“好”
生意。如果不是当地村委会的
举报，这门生意说不定真做成
了。可事到如今，辅导班开不
成，多数大学生志愿者只能无
功而返，村里的家长得为孩子

“脱管”着急，涉事企业想必也
要付出代价，预想中的“三赢”
变成了现实中的“三输”。

既然说“三输”，不妨就看
看输掉的三方都是怎样的反
应。其实在教育部门接到举报
开展查处之前，三方相处得还

算和谐。来“支教”的学生对“报
销路费、食宿费，招生补贴350元”
的政策，是比较满意的；家长对
每节课6-8元的收费标准，也是
愿意接受的；组织活动的涉事企
业，那就更不用说了。

支教团或者说辅导班被
查处，更像是你情我愿的“鸳
鸯”遭遇了“棒打”。通常而言，
一场骗局被戳穿之后，肯定会
有“受骗者”痛斥骗子、伸张权
利，而在这起事件中，作为直
接“受害者”的孩子家长和大
学生志愿者却很反常，极少指
责这家借支教名义牟利的企
业。教育部门明明是依法办
事，企业明明没有合法的办学
手续，难道企业还有理了？

或许孩子家长和大学生
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
名义上不合法，但收费的辅导
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精明”
商人的盈利点，恰恰对准了某
些群体的“痛点”。无论是大学
生组织实践，还是农村孩子的

暑期托管，都是需要耗费成本
的，交给教育部门或正规机构
来办的话，也少不了各处筹
钱。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受
资金限制，有权或合法的机构
没有发现“痛点”，难免就会有
商业力量见缝插针了。

所以说，尽管不合法，但
涉事企业找到的这条“致富”
路子，却是有合理性的，正是
市场的力量调动了资源，“自
动”地寻找到了需求所在。如
果辅导班没有被及时查处，
如果涉事企业的“支教业务”
开展下去，说不定假以时日
还会形成一种可以推广的商
业模式。等到“精明”的商人
做大之后，当人们听到他讲
述如何捞到第一桶金，说不定
当初的违法反而成了“不拘一
格”的象征。

可惜没有如果，一场骗局
就这样被终结了，还不等人们
看到这场骗局的危害，甚至也
说不清这场骗局继续下去的

话到底有什么危害。这就不能
不引起人们对“合法”的反思。
在暑期教育托管需求越发旺
盛、合法机构无法创造足够服
务的当下，现有的政策门槛是
不是太高了？

如果把视线从农村扩展
到城市，类似“收费支教团”的
机构可谓遍地开花。那些名为

“工作室”的才艺辅导班，那些
打着“小饭桌”旗号的托管班，
那些经营项目注册为“教育咨
询”的培训班，又有多少合法
的呢？有多少创业者一开始就
能拿出动辄几万块“保证风
险”呢？有志于教育培训工作
的人有多少考出了教师资格
证呢？如果没有这些不合法的
机构，又有多少家长孩子的需
求找不到出口呢？

反正就目前来看，西乡县
那个村子里的村民又该犯愁
了，几乎每年暑假都会有农村
孩子因为“无人监护”付出血
的代价。

支教骗局被查，受骗者怎么不喊冤

无 论 是 大 学 生 组 织 实
践，还是农村孩子的暑期托
管，都是需要耗费成本的，交
给教育部门或正规机构来办
的话，也少不了各处筹钱。也
许是怕麻烦，也许是受资金
限制，有权或合法的机构没
有发现“痛点”，难免就会有
商业力量见缝插针了。

要让诺而不捐的伪慈善得不偿失

求贤村收“人头费”

辱没“求贤”美名

求贤村，北京大兴区的一
座古村，取这个村名的先人一
定对后人抱有很大的期待，可
是这个村最近却做了件很不得
人心的事。该村以村规民约的
名义下了一则通知，要求外来
人口每人每月交2000元。

求贤村向流动人口收费的
两个理由是治安管理和环境整
治，光就这两点而言，其实都能
理解，但是开支是面对所有居
民的，不是只针对某个特殊的
群体的，否则就有转嫁责任、雁
过拔毛之嫌。

这笔费用的征收也应该
在合理合法的范畴以内，不
是村里一句村规民约就可以
的。哪怕在城市居住小区也
没有“人头费”的概念。不知
其制定的标准是什么，哪个
部门给批的？

求贤村的做法，反映了在
地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
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外来人口的
问题，妖魔化外来人口，甚至把
他们当成社会问题产生的根
源。一些地方一方面离不开外
来人口，另一方面又筑起门槛，
搞歧视性条款，在同城待遇上
设置过多的障碍，户口、居住、
治安、教育等等方面都或多或
少地存在着对外地人歧视的做
法。

外来人口，很多从事着本
地居民不愿意做的一些事，他
们是城市发展的功臣，而不是
负担。流动人口的确增加了管
理难度，但也带来了活力，对产
生的问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对
待，不能只享受人口流入的红
利而不承担责任。

没有外来人口的默默奉
献，城市几乎寸步难行，没有外
来人口，又怎么支撑得起北京
如此高的房价和租金，身处北
京周边的求贤村正是这种城市
格局、社会分工的受益者，应该
对这些从事大棚种植、给当地
带来丰厚租金回报的外来人口
心存感激。（摘自《钱江晚报》，
作者高路）

□史洪举

近日，在河北邯郸新建
成的新愚公希望小学爱心拍
卖会上，一家单位将写有2 0
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
领导手中。可校长还没来得
及平复激动的心情，就被事
后拿到手的薄薄2000元浇了
个透心凉。负责活动的演出
公司则表示，2 0万元现金支
票属于演出道具，不应该视
为爱心捐款。

笔者认为，捐款者的这
一做法，不仅丧失诚信、没有
道德，而且违反相关法律，应
该承担相应责任。

2 0万元的捐款不算小
数，能够让捐款者博得热衷
公益慈善事业的美名，但需

要拿出真金白银时，却只有
区区2 0 0 0元。这无疑是将捐
款作为演戏，作为欺骗公众、
戏耍受赠人的骗局。如果捐
款单位存心有这样的行为，
只能说明其毫无公德之心和
诚信意识，既想利用大额捐
款赢得美名，又不愿如实承
担责任。其所作所为被曝光
后，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让人们看清其将捐
款作为演戏的丑恶嘴脸。

而且，虽然捐赠者声称
20万元的支票模型是演出道
具，但并不妨碍其应如数兑
现捐款的责任。根据合同法，
普通赠与在赠与财产转移给
受赠人之前，赠与人可以撤
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
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
赠与不得撤销。即只要赠与
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就应
不打折扣地履行，否则受赠

人可以通过诉讼等途径要求
赠与人交付财产。根据慈善
法，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
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
诺捐赠但逾期不交付捐赠财
产的，受赠人可以通过诉讼
方式要求交付。

根据报道可知，捐款者
是在当地的爱心拍卖会上将
20万元的支票模型交到受助
人手中的。这一支票模型虽
然具有道具性质，但恰恰通
过这一道具，参与爱心拍卖
会的公众及受助人能够明白
无误地看到捐款人将捐赠20
万元。这相当于捐款人对公
众和受助人公开做出捐款承
诺，其事后必须如实履行捐
款义务。

应该说，现实中只许诺
空头捐赠支票却不兑现的伪
慈善行为并不鲜见。这提醒
一些慈善机构和公益活动组

织方，一定要尽到审查义务，
如要求捐赠者与受助人签订
捐赠合同并进行公证，要求
捐赠人兑现大部分承诺后方
许可其在活动现场宣传事
迹 ，给 其 提 供“ 露 脸 ”的 机
会，让沽名钓誉者没有市场。

具有公益慈善性质的捐
赠是展现爱心的高尚事业，
并关乎困难群体的尊严和发
展，因此，这种捐赠容不得半
点虚假、炒作和欺诈。相关部
门既要曝光这种擅长演戏的
伪慈善家，让其名声扫地、得
不偿失，又要支持受助人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要求
捐赠人履行承诺的义务。这
样才能呵护本就脆弱的慈善
事业健康发展，不被伪慈善
行为搅浑水、拖后腿。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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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公交站被“攻陷”，别都怪共享单车

□李清

近期，不少市民拨打报
社热线反映，厦门的不少公
交车站被共享单车“攻陷”，
这些共享单车“霸占”人行
道，堵住BRT出入口。记者
在某公交站附近看到，近百
米长的人行道停满了共享
单车，人行道变身车行道，
市民和游客被迫在马路上
行走。某城市广场公交站附
近，上百辆共享单车，里三
层外三层地包围公交站，站
前 的 马 路 成 了“ 露 天 停 车
场”。（7月16日《厦门日报》）

共享单车包围公交站、
地铁站，影响车辆和行人通
行的情况，不只厦门有，在
不少城市都已出现。尤其是
一些大城市，网上的一些照
片可谓触目惊心，有的公交

站、地铁站外面的共享单车
“盛况”让人叹为观止。这让
不少市民对共享单车有意
见，一些地方的城管等部门
也与共享单车企业及单车
用户发生了冲突。那么，共
享单车“攻陷”公交车站，究
竟是谁的问题？

毫无疑问，近一年来共
享单车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有的企业在一些大城市投
放了几十万辆。但是，共享
单车“攻陷”公交车站，主要
并非企业的单车投放量太
大造成。因为企业并没将单
车一律投放在车站，这些单
车也是随着骑行而流动的。
比如在上班早高峰，共享单
车被大量骑到公交站、地铁
站，下班后则被大量骑走。
晚 上 去 公 交 站 、地 铁 站 看
看，共享单车很少。

当然，用户将共享单车
骑到公交站、地铁站之后，
不该随意停放影响交通。确

实 ，现 实 中 有 些 人 素 质 不
高，只顾个人便利，缺乏公
共 道 德 。然 而 不 得 不 说 的
是，一些特殊时段，公交站、
地 铁 站 外 被 共 享 单 车“ 攻
陷”，不是单车使用者素质
的事，而是因为单车停车位
供应不足。这跟上下班高峰
时街道上的汽车多会堵车，
道理是完全一样的。过去没
有那么多人骑单车去公交
站，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交站的停车位设置、停车
管理没有相应应对，当然不
行。

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
视的情况是，现在无论是公
交车站外还是街道上、社区
里，都有大量的废弃自行车
存在，这些自行车已经长期
没人使用，却没得到及时清
理，仍然占据着停车空间。
其实，出现共享单车之后，
出行的人未必有大量增加，
但街头尤其是公交站等地

的单车数量，共享单车作为
增量不断出现，废弃自行车
的存量却没减少，单车的停
车位哪能够用？

市民每天去公交站、地
铁站乘车上班是刚性需求，
从家到车站、从车站到家的

“最后一公里”需求，也必须
得到有效的解决。过去，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公交部门
开通了一些接驳公交，说实
话效果并不很好。出现更灵
活便利的共享单车之后，市
民有了新的选择。从长期来
看，共享单车增加了，个人
购 买 自 行 车 、乘 坐 社 区 接
驳 车 和 黑 摩 的 都 会 减 少 ，
共享单车“成灾”只是短期
内的现象而已。分析也说，
现在共享单车的投放已经
放 缓 。那 么 ，面 对 新 的 形
势 ，有 关 部 门 在 公 交 路 线
与 停 车 位 调 整 、废 弃 自 行
车 清 理 等 方 面 ，是 不 是 该
有所作为呢？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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